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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達國際環保有限公司

完 成 主 要及關 連 交 易 —
出 售 中原水 務 集 團 有 限 公司的 31 % 股權

茲 提 述 (i) 康 達 國 際 環 保 有 限 公 司（「 本 公司」）日 期 為 二 零 二 三 年 十 一 月 十 六 日 的 公
告（「 該 公 告 」）及 本 公 司 日 期 為 二 零 二 三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的 通 函（「 該 通 函 」）， 內 容 有
關 出 售 事 項 ； 及 (ii) 本 公 司 日 期 為 二 零 二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的 公 告 ， 內 容 有 關 股
東 特 別 大 會 的 投 票 表決結 果 。 除 另 有 界 定 者 外 ， 本 公 告 所 用 詞 彙 與 該 通 函 所 界 定
者 具 有 相 同 涵 義 。

完 成 出 售 事 項

董 事 會 欣 然 宣 佈 ， 股 權 轉 讓 協 議 所 載 的 所 有 先決條 件 均 已 達 成 ， 且 完 成 已 於 二 零
二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落 實 。

於 完 成 後 ， 本 集 團 不 再 擁 有 目 標 公 司 的 任 何 權 益 。 因 此 ， 目 標 公 司 不 再 為 本 公 司
的 聯 營 公 司 ， 而 目 標 集 團 的 財 務 資 料 將 不 再 於 本 集 團 的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中 確 認 。

承 董 事 會 命
康 達 國 際 環 保 有 限 公司

聯 席 主 席
李 中

香 港 ， 二 零 二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七 日
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董 事 會 包 括 七 名 董 事 ， 即 執 行 董 事 趙 雋 賢 先 生 、 李 中 先 生 、 劉 玉
杰 女 士 及 段 林 楠 先 生 ， 以 及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周 錦 榮 先 生 、 常 清 先 生 及 彭永臻 先
生 。


